
进入暑期，各大博物馆客流“爆

棚”，人们对博物馆展陈讲解需求激

增。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的支持

下，沪上博物馆联合旅游企业探索

规范引入市场讲解力量。

新华社 王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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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陈卓

各家医院挂号单上标注“限当次当日

有效”的字样，对大多数患者来说早已是

司空见惯的事，这样的提醒并非自行规定

或个别现象。不过最近，有医院实行了两

年的“三日内复诊免挂号费”政策上了热

搜，大家叫好的背后，链接了哪些因素，击

中了哪些情绪？

“一次挂号管三天”上热搜，缘于患者

的切实需求得到了医院的真心回应。对

大多数人来说，时间和金钱的平衡焦虑、

进退两难，在生病那一刻被彻底放大。“一

次挂号管三天”这个政策的出台，最初就

是医院针对患者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的

对策；政策用了两年，很受大家欢迎，患者

评价也集中于“优惠”“方便”等正面反

馈。这说明，这样的政策是医院调查研究

凭着真心、下足功夫、切了准脉，且实施过

程中落地落实，两年后上了热搜，实际是

患者满满获得感的体现。

“一次挂号管三天”上热搜，部分缘于

朴素感受和法律思维不划等号。据报道，

目前多地医院开始实行此政策，但同时很

多医院并没有直接“跟进”。有人说，患者

挂号，就视同患者与医院签订了医疗服务

合同，需获得一次完整的医疗服务。但事

实上，合同中的权利义务须双方认可，除

了患者这方的意愿，挂号是否等于全流程

医疗服务，挂号包含了问诊、检查、诊断、

治疗中的哪些医疗服务，患者等待检查、

化验结果期间是否可被看作医疗服务合

同关系暂时中止等等，同样也须医院认

可。因此，合同成立与否，还有个看双方

是否平等自愿同意的前提。

“一次挂号管三天”上热搜，还是缘于

医疗资源和患者需求有差距。患者奔波

之苦，医生诊疗之累，医疗流程之严等等，

都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家医院的任何一

个政策出台都要充分全面考量。就拿“一

次挂号管三天”来说，如何在就诊秩序和

方 便 患 者 之 间 找 到 平 衡 点 是 个“ 大 工

程”。这是一些医院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作

出的一个精准切口、一种服务患者的好选

择，但未必适用每一家医院。

在门诊量暴涨的各大医院，用五六个

小时等 CT 检查结果，挂号当天无法排进

核磁共振、内镜等检查队伍是“正常”的情

况下，等患者拿到检查结果后复诊往往要

到初诊挂号次日甚至更久。此情此景，对

挂号适用放宽时间甚至无时间限制会对

医生的出诊排班带来困扰，是现实；医生

诊疗是付出智慧和劳动的过程，超出时限

的复诊如何尊重和保障医生劳动价值，要

考虑；复诊患者的进进出出，在初诊挂号

的患者眼里是不是一种干扰，两者是不是

都希望在医生那里得到“优先级”，也是换

位思考即可得的扪心自问⋯⋯

事实上，在各方多年努力下，在数字

智治加持下，优化就医流程、改善就医体

验、减轻看病负担方面的成效，大多数患

者都能深切感受到，只是很多散见于不同

的方式和各个环节中。医疗资源和患者

需求之间差距的落脚点，并不在于“管”，

也不限于“三天”，而在于如何在让诊疗发

挥更大效用和让患者更加满意之间找到

平衡点。

说到底，在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

资源稀缺这个客观现实面前，如何在医疗

资源最大利用率、医院现阶段管理能力、

医院长期良性发展和利民惠民便民方面

之间做好平衡，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必答

题，不会只有“一次挂号管三天”上热搜。

让患者真心满意，促医院务实创新，也是

对“初心”践行和高超艺术的真考验。

本报评论员 俞可薇

最近，两则关于“已读”的消息引发

众人关注。一则是，广东一网友近日发

文称，自己一口气举报了 21 家已读不

回、索要简历不回的招聘公司。针对此

事，众多网友围绕“已读不回是社交默

契还是冷暴力”这一话题争论不休。另

一则是，“如果微信显示已读的话”冲上

微博热搜，投票数据显示，超八成网友

选择不希望微信显示已读，“没有私人

空间了”“如果显示已读我就连夜换平

台”。随后腾讯微信团队在官方微博中

回应：“放心，没有‘如果’。”

细读两则新闻，在网友抗拒“已读”

功能的背后，笔者认为，恰恰是他们对

自身隐私的维护和争夺私人时间的需

要。

“已读”功能最初上线的目的是为

了让用户了解对方是否已经阅读了发

送的消息，从而提高沟通效率。然而，

当“已读”未收到回复后，等待回复的发

信人和未及时回复的收信人，都可能面

临着心理上的焦虑和不安。特别是对

于收信人来说，在私权利领域，公民有

权自主决定，回不回复消息自然包含在

内。但正如学者边燕杰所说，中国社会

是一个强关系社会，家人、朋友、同学等

构成了一个强烈稳固的关系网，礼貌与

尊重成了织网的线。“收到请回复”理所

当然地成为了微信的一项基本礼仪，也

变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否靠谱的标准。

当回复与否与人情世故挂上了钩，随之

而来的便是社交压力。

拒绝上线“已读”功能，是用户对私

有领域的保护。隐私权的权利之一为

隐私隐瞒权，即公民有权将自己不愿为

人所知的隐私进行隐瞒。在回复消息

时，这种不愿为人所知的隐私就表现为

不愿暴露自己是否看到消息，从而掌握

聊天的主动权，随着自己的心意自由选

择是否回复消息和回复消息的时间。

然而，“已读”功能打破了这种自主权，

虽然很多平台表示用户可自行关闭“已

读”功能，但大多时候，“已读”功能都是

伴随着系统更新直接出现，用户的个人

状态由此一览无遗，这就使得原属于用

户的私人空间被暴露，用户无法使用隐

瞒隐私的权利，他们的社交行为也被迫

陷入被动化。为了完善自己对外塑造

的形象，用户不得不第一时间回复消

息，若是已读不回，甚至可能造成严重

的社交危机。

拒绝上线“已读”功能，更是对私人

时间的争夺。对于不少打工人来说，苦

“已读”久矣。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流动

空间的形成，弹性办公打破了原有工作

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为了提高办

公效率，诸如企业微信、钉钉、飞书等企

业社交软件纷纷上线“已读”功能，于

是，当吃饭时收到领导消息、睡前看到

上司语音、周末收到群通知，害怕点开

消息就显示已读和恐惧工作侵占私人

时间的心理压力一齐袭来。“未读”转变

为“已读”的那刻，和时间赛跑的哨声便

已吹响，赶工竞赛使得工作“内卷文化”

更为逼人。当“已读”成为一种象征符

号，属于自我的那部分便被无限压缩。

当快节奏的工作和碎片化的生活

方式成为社会主流，“诗和远方”就变为

了向往的图景。通过对话框推测对面

的消息内容，这套用户们摸索出来的

“潜隐剧本”看似良策，实则是技术浪潮

下的无奈妥协。从源头开始，拒绝“已

读”守护的是属于自我的一点“净土”。

史洪举

近日，湖南一对父子在花店购买9999

元“人民币花束”，隔天投诉至人民银行要

求处罚花店负责人。日前，当地政府部门

表示，保护经营主体与规范并行，对涉事花

店落实首违免罚，并启动全市花店巡查和

普法教育。这一做法受到很多网友点赞。

据了解，这对父子在全国涉及投诉 400 余

起，系今年网络上举报饭店拍黄瓜事件当

事人。目前，花店已下架相关产品。

梳理报道可知，涉事花店是遭遇了职

业打假人，而且还是刻意诱导其违法的

“钓鱼式”职业打假人。好在当地执法部

门根据实际情况，从保护经营主体与规范

并行，实行了首违免罚政策，让涉事花店

躲过一劫。而这些“钓鱼式”“挖坑式”职

业打假行为显然并未净化市场秩序，反倒

像极了“流氓”行为，引发不少人的不满。

近年来，职业打假人带来的争议可谓

不小，其很多行为带来了极坏的负面影

响。如有职业打假人并不针对假冒伪劣

等产品质量问题，而是选择那些广告语、

标签不规范且售价很低的商品买后索

赔。有的职业打假人则在买假后与商家

私下协商，“收钱噤声”，让商家用高额赔

偿来换取不被举报。职业打假人的这些

行为完全脱离了正常的职业打假轨道，在

旁门左道上越走越远。

职业打假群体的兴起主要源于当前

市场上存在不少假冒伪劣产品、欺诈销售

现象，以及钻了普通商品假一赔三且不低

于 500 元、食品药品假一赔十且不低于

1000 元规定的空子。一般的职业打假人

虽然明知系假货而购买索赔，却没有对经

营者“钓鱼”“挖坑设陷”等行为，只是普通

的知假买假，客观上起到了打击假货、净

化市场的作用。一些法院在司法裁判中

并未否定此类职业打假行为，依然支持其

合理合法诉求。

然而，部分职业打假人剑走偏锋，甚

至游离在违法犯罪边缘。这些打假人看

似是打假，实则是借助打假从事“构陷”

“诱导”“敲诈”“钓鱼”恶行。一些商家原

本没有违法经营的行为和意愿，打假人却

诱导其从事违法经营活动，在取得相应证

据后再以举报、投诉、诉讼等方式向商家

提出高额索赔，要是商家不从，其则反复

不断地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罚商

家，以达到牟利或报复不认栽赔钱商家的

目的。销售“人民币花束”的花店，显然是

掉入了“钓鱼式”职业打假人精心设置的

陷阱。

毫不客气地说，这种“钓鱼式”职业打

假、职业投诉行为，没有继续存在的正当

基础和法理依据。且该行为导致正常的

职业打假行为也受到牵连，甚至社会上一

度产生应取消职业打假的观点和呼声。

此外，先是诱导商家销售不合格或违法产

品，再以投诉举报要挟收取“赔偿”“保护

费”“封口费”等行为，已经超出了民事范

畴，涉嫌治安违法乃至刑事犯罪。现实

中，已有多起职业“假打”人被判处敲诈勒

索罪的案例。

由此可见，“钓鱼式”职业打假行为既

不道德，也不诚信，甚至面临违法犯罪风

险。对此，经营者理当诚信守法，既不销

售不合格产品，也应拒绝不当诱惑，避免

掉入陷阱。监管部门更应强化执法力度，

强力打击制假售假行为，让市场上没有假

货，进而让打假群体失去活动空间。同

时，鼓励正常的打假行为以遏制制假售假

恶行，减轻监管压力和消费者风险。此

外，处置“蝗虫扑面式”的“假打”群体以维

护正常有序的经营环境。

“一次挂号管三天”，叫好背后击中了什么

“钓鱼式”职业打假一点也不可取

拒绝“已读”，
把握自己的控制器


